
人權管理 

人權政策 

本公司支持並尊重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」、「聯合國全球盟約」第一條與第二條

原則、「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」之保護、尊重及和救濟(補救)三大原則、

國際勞工組織「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」之國際人權規範，並依循之做為本公

司人權政策的持續改善方針；本公司謹守法令規範，以 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

則為管理框架，建立適當之管理辦法、程序，致力於百分之百符合營業所在地勞

動法規及已承諾之企業社會責任規範，以落實人權保障。 

 

人權承諾 

 

 

 



人權管理政策及具體方案摘要(人權減緩與補救) 

族群 重大人權議題 減緩/管理措施 補救/目標管理 

所有員工 工作時數& 

不強迫勞動 

1.因應產能需求招聘足額

員工，避免人力不足造成

超時工作的情況。 

1.建立工時管控系統，有效的管控員工

工時。並符合加班工資的要求。 

2.不強迫勞動，在符合法令規範下，員

工擁有自由解除勞動契約之權利。 

 

所有員工 職業安全& 

緊急準備 

1.宣導與教育訓練 

安排新進員工職業安全

訓練（包括認識危害與

實務的 OJT訓練）。 

1.職業安全 

預防職業病，對員工安排定期健康

檢查，另針對特殊作業每年舉辦 1

次特殊健康檢查。 

2.緊急準備 

A.制定緊急應變作業程序。 

B.定期進行全面性緊急應變演習，

模擬多種緊急狀況以精進應變措

施。 

所有員工 性騷擾防治&職

場零歧視 

1.透過職安衛組織，以確保

執行職業安全與衛生規

範。 

2.推出各項騷擾防治相關

政策與措施 。 

1.遵循法規，明訂並積極宣導性別工作

平等。 

2.本公司設「勞工意見信箱」及「員工

申訴處理制度」，以反應性騷等議

題。 

所有員工 不歧視& 

合法錄用& 

多元包容 

1.本公司對於員工錄用，依

標準評估錄用，不因個人

性別、種族、宗教信仰、

黨派、性取向，國籍及年

齡等因素，而為差別待

遇，或任何形式之歧視，

影響錄用。 

 

1.零歧視錄用。 

2.遵守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。 

3.遵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。 

孩童 

 

禁用童工 

 

1.召募錄用前檢核履歷。 

2.核實新進員工身分證明。 

1.嚴禁雇用童工。 

本公司遵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，

禁止使用未滿 16 歲者從事勞動工

作。 

 

身障人士 錄用身障人士 1.依勞動法令規範每月定

期追蹤身心障礙員工雇

用人數。 

 

1.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，公司進用

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人數，不得

低於員工總人數 1%， 

2.未足額進用，公司應定期繳納「差額

補助費」。 

 
人權保障訓練 

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以提高人權保護意識，降低相關風險。 

113年度截至 9月份參與人數約 389人次，總學習時數為 389小時。 


